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赎回申请书 (个人适用)

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机构作为 20   -      -     号 《明达         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》之投资者，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赎回条件，申请赎回在该合同项下的可赎回信托单位。
	申请可赎回基金份额	


□ 全部赎回
□ 部分赎回（小写）          份（大写）   仟   佰   拾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份
	新的基本信息（如委托人原提供的信息未变更，则无需填写）


邮寄地址：        省        市        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固定电话：国际区号       区号      号码          
传    真：国际区号       区号      号码          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@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新的账户信息：（如委托人原提供的信息未变更，则无需填写）


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账户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账户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委托人签署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指委托人或授权代理人）签名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温馨提示：
1. 委托人赎回私募基金时，请同时提供下列文件:
（1）本《赎回申请书》原件一式两份
（2）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式两份（复印件请委托人签名）
（3）若委托人需变更原提供的银行账户，除提供上述 1—2条的文件外，还请提供投资人新的
     银行账户(银行存折/卡)复印件一式两份（复印件请委托人签名）。
2. 委托人所提供的信息和文件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否则由此所导致的一切责任由投资人自行承担。
3. 市场有风险，投资须谨慎。本申请书作为基金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委托人签署后，即视为对基金合同所有条款的认同，同时亦充分了解所有风险。
4.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： 0755-25919010， 传真：0755-82083825
5. 邮寄地址: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大厦3002A 邮政编码：518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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